115# & % F % 14%%

A 2 WPz

PR FRFHEE > SRR T AN (113E R B 5§ -
5 o Fla *Hm?%ﬁﬁﬂé*“WF%k’%h ﬁﬁ”
B FHARAEZ g  FTREBPFEAZLLE SARPTEAH
by ﬁ"ijﬁiﬁ‘ » ] A4
E

PR B o R PRSI ER T~ PEREM S
TSI EE

AR ARCAE B = A
4 if f"f/;»”];tf% ’ lﬁﬁiﬂ f%'

-

o

% F RS Rt A TRE WP 2ot AR R LA
FIWH 2 f 6 | LHPRC o AREEEI O o e R AvE

(ks o1 5 > 38t ge 2% $3390F 5 190 2 37 4B p4 % (2

(D2 % 2254 file s S B E BB wivg o 2
FFHBRA P o MR BRITZPEETL 0 BT R -2 E o b

ReimizfbrMoms e punimsl k- H4E

XA RRLIEBERZEY ST 85642 - (75
AR o R R e - B oo
Eﬁﬁﬁrii?—~:Awﬁ%%ﬁ4g&g‘@%ﬁif
IR N :

W2 Fpntrrdagries j2rni
oo B2 LA GHA BT I FA 0 I £



RiEGE AFBAFTIEEZBESR L UIRIFTEYE
g%#%ﬁ#éi@%ﬁié?wf%‘i’ﬂ*ﬁ*ﬁ&
EX3 4% (TR)1,95788,291 452 ~ 23 A A
23 94008 ~ 2T > FPSEE L F 6635 3,561~ ~ 69F
;.J,;mg B A FAAE Ao BRI H B ABREF

ﬁf FHME PR b SRR ELHL &
TN ARA T ATAY B M ATEARR 2 RIS SR (G
wﬁ&%gﬁ?lﬁ’%ih FE5L4TE ) » 23 A%
W B e R - R A kel 2
rn 2 Ao T E RAE A 2 AR FARETE & RS
TEEAFRIARR BRER O S EFWTEL PR D
FEIREN LD
ERNP R e
(F)3ege B 2518 5 AR T 5 A iﬁ » T2l W 2TE 2T o
IR - IR A T R m T 0 R H W 7
F 5 3BEZTIFIAETE ~ $3F AN T3 P2 o
Clgt » 2 7F LA 2E],00788,291~ ~ 23/ A 4%
#4005 ~ > ZE PR E > REC T RHEK2EC63T S,
561~ ~ %4 5698 ~ > s 3 ,Wﬂ,uffu%%@:'w%éﬂ F
@kﬁlﬁ%‘?’ X 2L E 4R E.000000000000050 = 2 & B
doo~ ¢ W24 R 5000000000000050 1 = 3 A% A P e s
A T104E 12 28p ~109#27 17p ¥ = 2 B 3525 ~ ¥z
2 ¥ X AR w R € PE5L00000000005LE 2 2 b B ke~ R4 E
WI11#127 29p B34~ AL 220108287 1p & = 2 By
9 LA A Y R @q%ﬂ' £ #4247 16 3£00000000000
0FLtE = 3PN B 52 Pt "?ﬁ(1113§143§?8463%§
%43 13F Fwm ~ %09F F % ; %60F F » 266F ~111# &
B F 500918 %4197 ) - LW F £341,62084, 730~
7 H£%r1,95788, 291 ~ &
2 £ %p6638 3,561+p %4 152794008 ~— R £ 4698 ~
=7 2 57191,6258 4,730~ ) -+ BAIE > REAEL P AT

>/

= AriR (R EN D e E

N
T,
I

F



._\\

LI AR S REF R R RARL 2

ST RN - IR R F R A
L

o YRR BRI E RN R2T30E 2 15198 ~ 529905 5 1
BBy 3100822~ 45455 5238 5 H|jd4ed 2 o

ARERFT Y RE BAE 0 R B SRR
¢ ¥ 2 ®W 115 # 3 z

MEF Lz E2OF
P AEPERARER o
deh PR E e Rt HEE 1520 p P AP b PRI 0 e KRk
J—ﬁ#(@ %$>’P%*§?$ikh°fiﬁ@jﬁﬂ
- ;F% R EGRS20P P A A R IT Fxr p i5i%

[u—
[u—
3

m%E

R

¢ & & ®W 115 & 3 SR & A
GE R T

¢ EA F2E ¥ 339k

RIS AL S B2 A AF2 5] 0 R AR AR
P HF o hbE T RS R A R E FE0F AT )
ﬁo

MW FEMAL A ELJIEARFZATLE TR

RN RBIFRBERLFE
1134 & § - 5 $27T%

M

A 2 P

PO E TR EE > FE W AR E S WEGRA T Wke
B EF R BEIL AT E A SdeT

PREEE
- PP R A RI02£100 B e RS Em A L C 4



s Em AREEIASZT A P TP R AT

2 AxEd P AERZERE N CRABER A

NI SERE S S EID L RIS LY Tt ety A A

REFTZTERHE > ZEFTLEIHE AL L £330

MFIEF T ARERHH BN BY 4 1 IRGRL BEEE
3 R v R

(TPE)1957@,18 29 i3 /o

P 22 5 M- (v’%;ﬁg’rgﬁﬁeﬁ%  FaE AR RT U2
ERDEF FOTIHLS 2 A FEE) LT 374
OQOO%.00000000005w & = o R 2 £ {530104%12 28p B
FAEZ B NI09E27 ITP B = 283 2374 g iF
a%ﬁ-'wknﬁ«ﬁ‘ﬁ?ﬂmwzi'&mﬁﬁ’“aﬁﬂ

J

N

A109E B8 RP 23 EERRTS BB A ol p 220102
#67 BA22 10657 BFak S 245> 2 mp 2 plll#6° B
Ae A g B igs r\%?fi/ 1, 294&4 730~ » rﬁi‘r’%,ﬁﬁw°
R Z 1028 R > A Ak TERHOT ) BATAEE

g R THE ) Fg s T/ B for T
OOOOOMU JEAFAE o En BEMAFALAE S
i SR B R e e ’szm%gﬁag§&
BRI REy 2 1ie, pRET R L S

*"&ﬂsﬁa 2 0T 0 AN
AWER D ad A g AL g
F? % SR REAGPH P TORE A E7E 0
AHKFTIFE A FEEN2005 0 R T 2 E Y
BB P2 o R Pp106E117 24p A=2 107TETH Ak 2 3y
LR L SN R PBERA =
A EHE 4008 ~ 0 REF RS

o

£mA



I

W BRAoHCAIIE oM 2 e B 2 ofr2 e E S (AraEE
U FEANFREZ2TUIZ2ER T F 54781155 7 4237
Fs FEE) B 2 AHEE R ¢ ¥ % 4 3RHE5£00000000000000
BHE S o PP Z G 33 F AT A RNER 0 BK R
FooTEmMP L RIES 2B F A
AR R ErEERER A4 izr-fr',\ifg
dATH D PR E R R AR R

LA P E LA K LA R E

¢ 2 kit oo ¥ 5 X AR e H kLA
HA2ZEF o

M E T BRI B AT

e TP 0 e ORI

X
-

1
7 =k ﬁ

I

DE AR BT R 2 A
RS A N
2% o AR E e A A e E
LA 24 a2 Bd B A

o

mﬂ@‘a}ﬁq\h;ﬁgﬁxﬁﬁg

/.L,,fFA ;fb,}u_}—f’\ %‘59303;1?:‘&1?°
Bz a2
3

%E&A'@?Aiig’;" g}ﬂﬁ.ﬂngs‘ki?—- ‘—Li? .
Bz g 2

ﬁﬂrﬁ%ﬁﬁ?@lﬁﬁmﬁf“%ff’& L RR AR AT R
&P 2k R EPHEIE LG L 72




(\ER)

4 o
.M A Rk 2B 0205 £
B LT EEF I 2ET
D A THRILELFEIRE TS BRI BT o
AR N
2 it
6 WE2ER2E BFPRLI L FARESER G ri
SRR RN LR AR £ 5
R E o > KA L SRR F
MY EHE L EE L BHEAK
FRBER IR A B DR ¥
ZENNEE NS R N N R
FRZLELEBESR  BARL P T
BA 2 LB
T LN FELFEPR LI L FARREEHLLE
AgrbeE 2 2 IR MEHRA A REESAI AT
AL FREHRERELZET -
#% & (109 2
1 17p )
8 |ME~ 2 ATHD EP LA RBEI TR MR 15 s
BT B € MR 2 |2 FLEE Y 2 ATA P Bk E B 6 R
T AP = o
9 |2 A gRAE L [BP LA REEL TR TR
e P (R ZRTAT EHRER GRS ZE
‘}‘3 0
10 f2 B2/ P2 e LA FEHT 1A

%52 Hhek B

A

f

X %
A

L pE L

L

FAE R 1 ko

‘\T\I‘

ARV rﬁﬁ,’* HRSE W 3

"
St




(\ER)

1l BHRABEFHRFBIPAL L FALEFEHRZETE
1ﬁ%§ii
CF NS )
Air2 1Bk

12 Mjas2 3743 REM 237 A 83 WX TS M-I N
R R R RS MBS 2 3747 Bk w L €& = 2

i%ﬂgt‘m "?o

13 pr2 &I-PART® P at4 &
o k2 BiT5HE R

AEE B R

14 |[384 9 » 3 20%
Fell2& B 2 3 L2 3 Ay 2434
$ 374287 F 2] | FRALE o ¥ F"-* 32 4 J;g B2

Az E =z f"‘ﬂﬁ?,ﬂ f«sélogﬁzm
8 p 110&119235 IR E
e i ’ré»s‘jf'i%'ﬁ%f%]ifx579g 500
07 > B2 e B B b > 8 %

-,

# % 3390% % 1913+
%ﬁ%%i%%@’%x@4%&&%@~@%ﬁ?*€
IP—’F%ﬁﬁﬁﬂé :
2 R 2 - B e FALE RN
ﬁ%%ﬁAmﬁg\@%ﬁirﬁ’ﬁi%
Bl FRIRFA AmER L p A REE VL
24 pet TR 2. EHE R 4£1,95788,291~ ~ 4008 ~ -
e Bl dova e BRI o R TE 5 38k 2

CASS




%iliﬁﬁﬁi~§33iﬁ*&i’E%#P\»’"&'{&:’%?i%%‘—%fmﬁ‘é
AT P TR AP o R B o A matd p 102
ﬁﬁ’ukﬁiazﬁaxxﬁﬁ%%éﬁiéé’% F
Fty o pIATAMAS %’“$4#ﬁ4z%iﬁa
FivRv ERFEF AR OPREAREY > EHMET
RPEHEFFAL2AS Iﬁaiiﬁwﬁéi"%ui’@‘ 2 e

“Zﬂ

$N\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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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易字第14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明宏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續一字第27號），因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為有罪之陳述，本院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經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明宏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捌月；又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應執行有期徒刑參年肆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合計新臺幣壹仟陸佰貳拾伍萬肆仟柒佰參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補充「被告陳明宏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為證據外，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2罪）。
　㈡被告多次向告訴人蘇翎慧、魏秀梅實施詐騙，乃各基於同一詐欺取財目的，於密切接近之時間所為，侵害同一法益。上開各行為之獨立性均極為薄弱，難以強行分開，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各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㈢被告就犯罪事實一、二分別詐騙告訴人蘇翎慧、魏秀梅之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㈣爰審酌被告犯本案前無犯罪紀錄，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不思自食其力賺取所需，竟為私利，利用告訴人等之感情信任，先營造其資力豐厚之假象，再以工廠欠資金周轉需借款買材料或生意周轉云云訛詐告訴人等，致告訴人蘇翎慧受有新臺幣（下同）1,957萬8,291元損害、告訴人魏秀梅受有約400萬元之損害，嗣後雖各清償663萬3,561元、69萬元，然迄未能與告訴人2人達成和解，賠償其等損失取得宥恕，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手段、造成告訴人等受損害金額、被告於本院中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為免過度揭露被告個資，詳本院易字卷第47頁），及於本院審理中終能坦承犯行，知所錯誤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考量被告整體不法與罪責程度暨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重複非難程度等情狀，為整體評價後，酌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4月。
三、沒收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㈡經查，被告詐得告訴人蘇翎慧1,957萬8,291元、告訴人魏秀梅400萬元，為其犯罪所得，然業已陸續還款蘇翎慧663萬3,561元、魏秀梅69萬元，此有蘇翎慧統計之進出帳結算表、蘇翎慧申設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款交易明細、被告於104年1月28日、109年2月17日簽立之借據2張、陳揆文申設樹林區農會帳號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蘇翎慧於111年12月29日偵訊筆錄、被告於108年8月1日簽立之借據2張、告訴人魏秀梅申設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摺內頁交易明細在卷可稽（111年度他字第8463卷第4至13頁反面、第59頁反面；第65頁反面至66頁、111年度他字第5591卷第4至9頁），被告尚有合計1,625萬4,730元之不法所得（計算式：自蘇翎慧詐得金額1,957萬8,291元-還款金額663萬3,561+自魏秀梅詐得400萬元-還款金額69萬元＝不法所得1,625萬4,730元），上開款項，係屬被告犯罪所得之財物，未據扣案或實際發還告訴人，應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
　　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欣蓓偵查起訴，檢察官陳楚妍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1　　日
　　　　　　　　　刑事第十三庭　法　官　俞秀美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翊橋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續一字第27號
　　被　　　告　陳明宏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明宏於民國102年10月間與蘇翎慧結識時，隱瞞自己已婚身分，進而與蘇翎慧交往成為男女朋友，陳明宏明知無所稱之借款事由，且無還款之真意及能力，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陸續向蘇翎慧佯稱：經營之工廠運作需要周轉金，需要資金買材料，被客戶跳票，要讓工廠可以經營下去，未來要與其結婚，伊努力工作係為伊等將來，且伊有某筆家族土地之繼承權，也有中國大陸某模具公司之持股，2、3年後即能還款云云，並提供其結婚前之舊身分證照片及舊戶籍謄本訛為單身狀態，致蘇翎慧陷於錯誤，誤以為陳明宏係單身，為將來與陳明宏結婚，遂自102年11月11日起至105年7月6日止之期間，陸續借款共計新臺幣（下同）1,957萬8,291元予陳明宏，且將大部分款項轉存至陳明宏之子陳揆文（所涉詐欺罪嫌，業經本署檢察官以112年度調偵字第671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名下新北市○○區○○○號0000000000號帳戶。陳明宏先後於104年1月28日開立本票及借據、於109年2月17日開立本票予告訴人蘇翎慧作為擔保，以取信蘇翎慧。嗣因陳明宏僅還款部分，且蘇翎慧於109年間要求陳明宏提供最新戶籍謄本，始知陳明宏於102年6月間起至106年5月間止為已婚，且陳明宏自111年6月間起未再還款，迄今尚積欠1,294萬4,730元，而知受騙。
二、陳明宏於102年間，在交友網站「愛情公寓」個人資訊欄位填載：感情：「單身」、學歷：「大學/學院」、收入：「100000元以上」等不實訊息，進而結識告訴人魏秀梅，魏秀梅誤以為陳明宏將與其扶持到老，陳明宏明知當時已無參與模具工廠經營及工作，家族亦無土地，且無還款之真意及能力，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向魏秀梅佯稱：伊在臺灣、大陸都有生意，在臺灣的工廠位於桃園市桃園區，經常接獲新竹科技公司下的模具產業訂單，在大陸投資上千萬元，每年獲利200萬元，家中亦有土地經營停車場云云，復自106年11月24日起至107年7月間止之期間，佯稱：要生意周轉及擴充模具射出工廠之機器設備云云，向魏秀梅及其友人借款共約400萬元，致魏秀梅陷於錯誤，轉帳如數款項入陳明宏向其不知情之姐陳恒芳（所涉詐欺罪嫌，業經本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47811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借用之樹林區農會圳安分部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嗣陳明宏仍有331萬元款項未依約返還，魏秀梅要求至陳明宏工廠察看，並要陳明宏以所稱家族土地還債未果，並發現陳明宏在交友網站張貼交友訊息，始知受騙。
三、案經蘇翎慧、魏秀梅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樹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陳明宏於偵查中之供述

		1.被告坦承向告訴人蘇翎慧佯稱其單身，並多次在網路上向孤單的老女人借款之事實。
2.被告辯稱：伊從事塑膠鋼模，靠行在藝明鋼模有限公司，在大陸有股權且在三峽有土地云云，惟被告迄今無法提出任何資料及證據以資佐證，且被告於偵查中供稱所借款項用於購買彩券之用，顯見被告向告訴人蘇翎慧、魏秀梅2人借款之理由，均係虛偽不實。



		2

		告訴人魏秀梅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

		證明犯罪事實二、之事實。



		3

		告訴人蘇翎慧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

		證明犯罪事實一、之事實。



		4

		證人陳慶祥於偵查中之證述

		1.證明被告並未靠行在證人陳慶祥所開設之藝明模具雕刻股份有限公司之事實。
2.證明被告爺爺之土地於20多年均已賣出，被告並無持有土地之事實。



		5

		證人即被告姐姐陳恒芳於偵查中之證述

		證明被告家中無土地之事實。



		6

		被告與蘇翎慧之對話紀錄

		證明被告向告訴人蘇翎慧借款後，卻表示以向其他女人借款方式來償還告訴人蘇翎慧款項，足證被告係在網路上尋找渴望愛情及陪伴之年長女性，虛構未來遠景取得信任後，騙其等出借款項，並以「借後還前」之無本生意手法，製造償債之善意及假象，顯見被告自始即無還款之意願。



		7

		被告出示與告訴人蘇翎慧之戶籍謄本、被告之戶籍謄本（109年2月17日）

		證明被告向告訴人蘇翎慧佯稱其為單身狀態，以詐騙告訴人蘇翎慧與其交往並同意借款與被告之事實。



		8

		陳揆文之新北市樹林區農會帳戶交易明細

		證明告訴人蘇翎慧受詐騙後，將款項匯入陳揆文之新北市樹林區農會帳戶之事實。



		9

		告訴人蘇翎慧之帳戶交易明細

		證明告訴人蘇翎慧受詐騙後，將款項匯入陳揆文之新北市樹林區農會帳戶之事實。



		10

		被告與告訴人魏秀梅之對話紀錄

		證明被告向告訴人魏秀梅佯稱有工廠、有大陸股權待出售及有土地在叔叔名下等不實事項以詐騙告訴人魏秀梅之事實。



		11

		告訴人魏秀梅提出之被告簽立之借據、告訴人魏秀梅之存摺交易明細

		證明被告向告訴人魏秀梅借款之事實。



		12

		陳恒芳之新北市樹林區農會帳戶交易明細

		證明告訴人魏秀梅受詐騙後將款項匯入陳恒芳之新北市樹林區農會帳戶之事實。



		13

		被告在I-PART愛情公寓網站之個人資料

		證明被告在交友網站佯刊登不實訊息，以詐騙尋求長期交往甚至結婚之告訴人魏秀梅閱覽上開訊息後而與被告進一步交往後同意借款與被告之事實。



		14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3742號刑事判決及卷宗1份

		證明：
1.被告於透過交友軟體認識另案被害人郭彩希，且明知無經營工廠之實，有意下注簽賭運動彩券，自109年12月18日至110年11月23日止，佯以工廠資金周轉為由，向郭彩希借款579萬5000元，涉犯刑法詐欺取財罪嫌，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判決有罪確定。
2.被告以相同手法詐騙告訴人2人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嫌。又被告就被告於上開時間，多次向告訴人蘇翎慧、魏秀梅實施詐騙，被害法益同一，犯罪時間及行為均具密接性與連貫性，評價上難以切割論斷，請論以接續犯之一罪。另被告就犯罪事實一、二分別詐騙告訴人蘇翎慧、魏秀梅之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又被告自告訴人蘇翎慧、魏秀梅2人處各收受之匯款及現金1,957萬8,291元、400萬元，為犯罪所得，扣除被告已還款部分，請均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共同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不宜執行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末請審酌被告自102年起，以同樣手法透過交友網站詐騙多名被害女子，金額高達數千萬，危害被害人財產甚鉅，且被告就本案犯罪事實迄今仍矢口否認犯行，亦無還款，犯後態度惡劣，益徵被告並無賠償告訴人2人款項之意願及能力，予以從重量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3　　日
　　　　　　　　　　　　　　　檢　察　官　周　欣　蓓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易字第14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明宏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續一字第2

7號），因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為有罪之陳述，本院告知被告

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經本院裁定進行簡

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明宏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捌月；又犯詐欺取財罪，

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應執行有期徒刑參年肆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合計新臺幣壹仟陸佰貳拾伍萬肆仟柒佰參拾元

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補充「被告陳明宏於本院準備程序

    及審理中之自白」為證據外，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

    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2罪）

    。

　㈡被告多次向告訴人蘇翎慧、魏秀梅實施詐騙，乃各基於同一

    詐欺取財目的，於密切接近之時間所為，侵害同一法益。上

    開各行為之獨立性均極為薄弱，難以強行分開，依一般社會

    健全觀念，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

    予以評價，各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㈢被告就犯罪事實一、二分別詐騙告訴人蘇翎慧、魏秀梅之犯

    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㈣爰審酌被告犯本案前無犯罪紀錄，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

    稽，其不思自食其力賺取所需，竟為私利，利用告訴人等之

    感情信任，先營造其資力豐厚之假象，再以工廠欠資金周轉

    需借款買材料或生意周轉云云訛詐告訴人等，致告訴人蘇翎

    慧受有新臺幣（下同）1,957萬8,291元損害、告訴人魏秀梅

    受有約400萬元之損害，嗣後雖各清償663萬3,561元、69萬

    元，然迄未能與告訴人2人達成和解，賠償其等損失取得宥

    恕，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手段、造成告訴人等受損害金額

    、被告於本院中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為免

    過度揭露被告個資，詳本院易字卷第47頁），及於本院審理

    中終能坦承犯行，知所錯誤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

    示之刑，並考量被告整體不法與罪責程度暨併合處罰時其責

    任重複非難程度等情狀，為整體評價後，酌定應執行有期徒

    刑3年4月。

三、沒收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

    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㈡經查，被告詐得告訴人蘇翎慧1,957萬8,291元、告訴人魏秀

    梅400萬元，為其犯罪所得，然業已陸續還款蘇翎慧663萬3,

    561元、魏秀梅69萬元，此有蘇翎慧統計之進出帳結算表、

    蘇翎慧申設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

    細、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款交易明細、

    被告於104年1月28日、109年2月17日簽立之借據2張、陳揆

    文申設樹林區農會帳號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蘇翎慧

    於111年12月29日偵訊筆錄、被告於108年8月1日簽立之借據

    2張、告訴人魏秀梅申設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

    0號帳戶存摺內頁交易明細在卷可稽（111年度他字第8463卷

    第4至13頁反面、第59頁反面；第65頁反面至66頁、111年度

    他字第5591卷第4至9頁），被告尚有合計1,625萬4,730元之

    不法所得（計算式：自蘇翎慧詐得金額1,957萬8,291元-還

    款金額663萬3,561+自魏秀梅詐得400萬元-還款金額69萬元＝

    不法所得1,625萬4,730元），上開款項，係屬被告犯罪所得

    之財物，未據扣案或實際發還告訴人，應依上開規定宣告沒

    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

　　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欣蓓偵查起訴，檢察官陳楚妍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1　　日

　　　　　　　　　刑事第十三庭　法　官　俞秀美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翊橋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續一字第27號

　　被　　　告　陳明宏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

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明宏於民國102年10月間與蘇翎慧結識時，隱瞞自己已婚

    身分，進而與蘇翎慧交往成為男女朋友，陳明宏明知無所稱

    之借款事由，且無還款之真意及能力，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

    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陸續向蘇翎慧佯稱：經營之工

    廠運作需要周轉金，需要資金買材料，被客戶跳票，要讓工

    廠可以經營下去，未來要與其結婚，伊努力工作係為伊等將

    來，且伊有某筆家族土地之繼承權，也有中國大陸某模具公

    司之持股，2、3年後即能還款云云，並提供其結婚前之舊身

    分證照片及舊戶籍謄本訛為單身狀態，致蘇翎慧陷於錯誤，

    誤以為陳明宏係單身，為將來與陳明宏結婚，遂自102年11

    月11日起至105年7月6日止之期間，陸續借款共計新臺幣（

    下同）1,957萬8,291元予陳明宏，且將大部分款項轉存至陳

    明宏之子陳揆文（所涉詐欺罪嫌，業經本署檢察官以112年

    度調偵字第671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名下新北市○○區○○○號

    0000000000號帳戶。陳明宏先後於104年1月28日開立本票及

    借據、於109年2月17日開立本票予告訴人蘇翎慧作為擔保，

    以取信蘇翎慧。嗣因陳明宏僅還款部分，且蘇翎慧於109年

    間要求陳明宏提供最新戶籍謄本，始知陳明宏於102年6月間

    起至106年5月間止為已婚，且陳明宏自111年6月間起未再還

    款，迄今尚積欠1,294萬4,730元，而知受騙。

二、陳明宏於102年間，在交友網站「愛情公寓」個人資訊欄位

    填載：感情：「單身」、學歷：「大學/學院」、收入：「1

    00000元以上」等不實訊息，進而結識告訴人魏秀梅，魏秀

    梅誤以為陳明宏將與其扶持到老，陳明宏明知當時已無參與

    模具工廠經營及工作，家族亦無土地，且無還款之真意及能

    力，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向魏

    秀梅佯稱：伊在臺灣、大陸都有生意，在臺灣的工廠位於桃

    園市桃園區，經常接獲新竹科技公司下的模具產業訂單，在

    大陸投資上千萬元，每年獲利200萬元，家中亦有土地經營

    停車場云云，復自106年11月24日起至107年7月間止之期間

    ，佯稱：要生意周轉及擴充模具射出工廠之機器設備云云，

    向魏秀梅及其友人借款共約400萬元，致魏秀梅陷於錯誤，

    轉帳如數款項入陳明宏向其不知情之姐陳恒芳（所涉詐欺罪

    嫌，業經本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47811號為不起訴處分

    確定）借用之樹林區農會圳安分部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

    戶。嗣陳明宏仍有331萬元款項未依約返還，魏秀梅要求至

    陳明宏工廠察看，並要陳明宏以所稱家族土地還債未果，並

    發現陳明宏在交友網站張貼交友訊息，始知受騙。

三、案經蘇翎慧、魏秀梅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樹林分局報告偵

    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陳明宏於偵查中之供述 1.被告坦承向告訴人蘇翎慧佯稱其單身，並多次在網路上向孤單的老女人借款之事實。 2.被告辯稱：伊從事塑膠鋼模，靠行在藝明鋼模有限公司，在大陸有股權且在三峽有土地云云，惟被告迄今無法提出任何資料及證據以資佐證，且被告於偵查中供稱所借款項用於購買彩券之用，顯見被告向告訴人蘇翎慧、魏秀梅2人借款之理由，均係虛偽不實。 2 告訴人魏秀梅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 證明犯罪事實二、之事實。 3 告訴人蘇翎慧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 證明犯罪事實一、之事實。 4 證人陳慶祥於偵查中之證述 1.證明被告並未靠行在證人陳慶祥所開設之藝明模具雕刻股份有限公司之事實。 2.證明被告爺爺之土地於20多年均已賣出，被告並無持有土地之事實。 5 證人即被告姐姐陳恒芳於偵查中之證述 證明被告家中無土地之事實。 6 被告與蘇翎慧之對話紀錄 證明被告向告訴人蘇翎慧借款後，卻表示以向其他女人借款方式來償還告訴人蘇翎慧款項，足證被告係在網路上尋找渴望愛情及陪伴之年長女性，虛構未來遠景取得信任後，騙其等出借款項，並以「借後還前」之無本生意手法，製造償債之善意及假象，顯見被告自始即無還款之意願。 7 被告出示與告訴人蘇翎慧之戶籍謄本、被告之戶籍謄本（109年2月17日） 證明被告向告訴人蘇翎慧佯稱其為單身狀態，以詐騙告訴人蘇翎慧與其交往並同意借款與被告之事實。 8 陳揆文之新北市樹林區農會帳戶交易明細 證明告訴人蘇翎慧受詐騙後，將款項匯入陳揆文之新北市樹林區農會帳戶之事實。 9 告訴人蘇翎慧之帳戶交易明細 證明告訴人蘇翎慧受詐騙後，將款項匯入陳揆文之新北市樹林區農會帳戶之事實。 10 被告與告訴人魏秀梅之對話紀錄 證明被告向告訴人魏秀梅佯稱有工廠、有大陸股權待出售及有土地在叔叔名下等不實事項以詐騙告訴人魏秀梅之事實。 11 告訴人魏秀梅提出之被告簽立之借據、告訴人魏秀梅之存摺交易明細 證明被告向告訴人魏秀梅借款之事實。 12 陳恒芳之新北市樹林區農會帳戶交易明細 證明告訴人魏秀梅受詐騙後將款項匯入陳恒芳之新北市樹林區農會帳戶之事實。 13 被告在I-PART愛情公寓網站之個人資料 證明被告在交友網站佯刊登不實訊息，以詐騙尋求長期交往甚至結婚之告訴人魏秀梅閱覽上開訊息後而與被告進一步交往後同意借款與被告之事實。 14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3742號刑事判決及卷宗1份 證明： 1.被告於透過交友軟體認識另案被害人郭彩希，且明知無經營工廠之實，有意下注簽賭運動彩券，自109年12月18日至110年11月23日止，佯以工廠資金周轉為由，向郭彩希借款579萬5000元，涉犯刑法詐欺取財罪嫌，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判決有罪確定。 2.被告以相同手法詐騙告訴人2人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嫌。又被告

    就被告於上開時間，多次向告訴人蘇翎慧、魏秀梅實施詐騙

    ，被害法益同一，犯罪時間及行為均具密接性與連貫性，評價

    上難以切割論斷，請論以接續犯之一罪。另被告就犯罪事實一

    、二分別詐騙告訴人蘇翎慧、魏秀梅之犯行，犯意各別，行

    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又被告自告訴人蘇翎慧、魏秀梅2

    人處各收受之匯款及現金1,957萬8,291元、400萬元，為犯

    罪所得，扣除被告已還款部分，請均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

    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共同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

    或不宜執行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末請審酌被告自102年起，

    以同樣手法透過交友網站詐騙多名被害女子，金額高達數千

    萬，危害被害人財產甚鉅，且被告就本案犯罪事實迄今仍矢

    口否認犯行，亦無還款，犯後態度惡劣，益徵被告並無賠償

    告訴人2人款項之意願及能力，予以從重量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3　　日

　　　　　　　　　　　　　　　檢　察　官　周　欣　蓓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易字第14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明宏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續一字第27號），因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為有罪之陳述，本院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經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明宏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捌月；又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應執行有期徒刑參年肆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合計新臺幣壹仟陸佰貳拾伍萬肆仟柒佰參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補充「被告陳明宏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為證據外，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2罪）。
　㈡被告多次向告訴人蘇翎慧、魏秀梅實施詐騙，乃各基於同一詐欺取財目的，於密切接近之時間所為，侵害同一法益。上開各行為之獨立性均極為薄弱，難以強行分開，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各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㈢被告就犯罪事實一、二分別詐騙告訴人蘇翎慧、魏秀梅之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㈣爰審酌被告犯本案前無犯罪紀錄，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不思自食其力賺取所需，竟為私利，利用告訴人等之感情信任，先營造其資力豐厚之假象，再以工廠欠資金周轉需借款買材料或生意周轉云云訛詐告訴人等，致告訴人蘇翎慧受有新臺幣（下同）1,957萬8,291元損害、告訴人魏秀梅受有約400萬元之損害，嗣後雖各清償663萬3,561元、69萬元，然迄未能與告訴人2人達成和解，賠償其等損失取得宥恕，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手段、造成告訴人等受損害金額、被告於本院中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為免過度揭露被告個資，詳本院易字卷第47頁），及於本院審理中終能坦承犯行，知所錯誤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考量被告整體不法與罪責程度暨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重複非難程度等情狀，為整體評價後，酌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4月。
三、沒收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㈡經查，被告詐得告訴人蘇翎慧1,957萬8,291元、告訴人魏秀梅400萬元，為其犯罪所得，然業已陸續還款蘇翎慧663萬3,561元、魏秀梅69萬元，此有蘇翎慧統計之進出帳結算表、蘇翎慧申設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款交易明細、被告於104年1月28日、109年2月17日簽立之借據2張、陳揆文申設樹林區農會帳號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蘇翎慧於111年12月29日偵訊筆錄、被告於108年8月1日簽立之借據2張、告訴人魏秀梅申設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摺內頁交易明細在卷可稽（111年度他字第8463卷第4至13頁反面、第59頁反面；第65頁反面至66頁、111年度他字第5591卷第4至9頁），被告尚有合計1,625萬4,730元之不法所得（計算式：自蘇翎慧詐得金額1,957萬8,291元-還款金額663萬3,561+自魏秀梅詐得400萬元-還款金額69萬元＝不法所得1,625萬4,730元），上開款項，係屬被告犯罪所得之財物，未據扣案或實際發還告訴人，應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
　　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欣蓓偵查起訴，檢察官陳楚妍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1　　日
　　　　　　　　　刑事第十三庭　法　官　俞秀美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翊橋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續一字第27號
　　被　　　告　陳明宏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明宏於民國102年10月間與蘇翎慧結識時，隱瞞自己已婚身分，進而與蘇翎慧交往成為男女朋友，陳明宏明知無所稱之借款事由，且無還款之真意及能力，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陸續向蘇翎慧佯稱：經營之工廠運作需要周轉金，需要資金買材料，被客戶跳票，要讓工廠可以經營下去，未來要與其結婚，伊努力工作係為伊等將來，且伊有某筆家族土地之繼承權，也有中國大陸某模具公司之持股，2、3年後即能還款云云，並提供其結婚前之舊身分證照片及舊戶籍謄本訛為單身狀態，致蘇翎慧陷於錯誤，誤以為陳明宏係單身，為將來與陳明宏結婚，遂自102年11月11日起至105年7月6日止之期間，陸續借款共計新臺幣（下同）1,957萬8,291元予陳明宏，且將大部分款項轉存至陳明宏之子陳揆文（所涉詐欺罪嫌，業經本署檢察官以112年度調偵字第671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名下新北市○○區○○○號0000000000號帳戶。陳明宏先後於104年1月28日開立本票及借據、於109年2月17日開立本票予告訴人蘇翎慧作為擔保，以取信蘇翎慧。嗣因陳明宏僅還款部分，且蘇翎慧於109年間要求陳明宏提供最新戶籍謄本，始知陳明宏於102年6月間起至106年5月間止為已婚，且陳明宏自111年6月間起未再還款，迄今尚積欠1,294萬4,730元，而知受騙。
二、陳明宏於102年間，在交友網站「愛情公寓」個人資訊欄位填載：感情：「單身」、學歷：「大學/學院」、收入：「100000元以上」等不實訊息，進而結識告訴人魏秀梅，魏秀梅誤以為陳明宏將與其扶持到老，陳明宏明知當時已無參與模具工廠經營及工作，家族亦無土地，且無還款之真意及能力，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向魏秀梅佯稱：伊在臺灣、大陸都有生意，在臺灣的工廠位於桃園市桃園區，經常接獲新竹科技公司下的模具產業訂單，在大陸投資上千萬元，每年獲利200萬元，家中亦有土地經營停車場云云，復自106年11月24日起至107年7月間止之期間，佯稱：要生意周轉及擴充模具射出工廠之機器設備云云，向魏秀梅及其友人借款共約400萬元，致魏秀梅陷於錯誤，轉帳如數款項入陳明宏向其不知情之姐陳恒芳（所涉詐欺罪嫌，業經本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47811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借用之樹林區農會圳安分部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嗣陳明宏仍有331萬元款項未依約返還，魏秀梅要求至陳明宏工廠察看，並要陳明宏以所稱家族土地還債未果，並發現陳明宏在交友網站張貼交友訊息，始知受騙。
三、案經蘇翎慧、魏秀梅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樹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陳明宏於偵查中之供述

		1.被告坦承向告訴人蘇翎慧佯稱其單身，並多次在網路上向孤單的老女人借款之事實。
2.被告辯稱：伊從事塑膠鋼模，靠行在藝明鋼模有限公司，在大陸有股權且在三峽有土地云云，惟被告迄今無法提出任何資料及證據以資佐證，且被告於偵查中供稱所借款項用於購買彩券之用，顯見被告向告訴人蘇翎慧、魏秀梅2人借款之理由，均係虛偽不實。



		2

		告訴人魏秀梅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

		證明犯罪事實二、之事實。



		3

		告訴人蘇翎慧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

		證明犯罪事實一、之事實。



		4

		證人陳慶祥於偵查中之證述

		1.證明被告並未靠行在證人陳慶祥所開設之藝明模具雕刻股份有限公司之事實。
2.證明被告爺爺之土地於20多年均已賣出，被告並無持有土地之事實。



		5

		證人即被告姐姐陳恒芳於偵查中之證述

		證明被告家中無土地之事實。



		6

		被告與蘇翎慧之對話紀錄

		證明被告向告訴人蘇翎慧借款後，卻表示以向其他女人借款方式來償還告訴人蘇翎慧款項，足證被告係在網路上尋找渴望愛情及陪伴之年長女性，虛構未來遠景取得信任後，騙其等出借款項，並以「借後還前」之無本生意手法，製造償債之善意及假象，顯見被告自始即無還款之意願。



		7

		被告出示與告訴人蘇翎慧之戶籍謄本、被告之戶籍謄本（109年2月17日）

		證明被告向告訴人蘇翎慧佯稱其為單身狀態，以詐騙告訴人蘇翎慧與其交往並同意借款與被告之事實。



		8

		陳揆文之新北市樹林區農會帳戶交易明細

		證明告訴人蘇翎慧受詐騙後，將款項匯入陳揆文之新北市樹林區農會帳戶之事實。



		9

		告訴人蘇翎慧之帳戶交易明細

		證明告訴人蘇翎慧受詐騙後，將款項匯入陳揆文之新北市樹林區農會帳戶之事實。



		10

		被告與告訴人魏秀梅之對話紀錄

		證明被告向告訴人魏秀梅佯稱有工廠、有大陸股權待出售及有土地在叔叔名下等不實事項以詐騙告訴人魏秀梅之事實。



		11

		告訴人魏秀梅提出之被告簽立之借據、告訴人魏秀梅之存摺交易明細

		證明被告向告訴人魏秀梅借款之事實。



		12

		陳恒芳之新北市樹林區農會帳戶交易明細

		證明告訴人魏秀梅受詐騙後將款項匯入陳恒芳之新北市樹林區農會帳戶之事實。



		13

		被告在I-PART愛情公寓網站之個人資料

		證明被告在交友網站佯刊登不實訊息，以詐騙尋求長期交往甚至結婚之告訴人魏秀梅閱覽上開訊息後而與被告進一步交往後同意借款與被告之事實。



		14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3742號刑事判決及卷宗1份

		證明：
1.被告於透過交友軟體認識另案被害人郭彩希，且明知無經營工廠之實，有意下注簽賭運動彩券，自109年12月18日至110年11月23日止，佯以工廠資金周轉為由，向郭彩希借款579萬5000元，涉犯刑法詐欺取財罪嫌，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判決有罪確定。
2.被告以相同手法詐騙告訴人2人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嫌。又被告就被告於上開時間，多次向告訴人蘇翎慧、魏秀梅實施詐騙，被害法益同一，犯罪時間及行為均具密接性與連貫性，評價上難以切割論斷，請論以接續犯之一罪。另被告就犯罪事實一、二分別詐騙告訴人蘇翎慧、魏秀梅之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又被告自告訴人蘇翎慧、魏秀梅2人處各收受之匯款及現金1,957萬8,291元、400萬元，為犯罪所得，扣除被告已還款部分，請均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共同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不宜執行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末請審酌被告自102年起，以同樣手法透過交友網站詐騙多名被害女子，金額高達數千萬，危害被害人財產甚鉅，且被告就本案犯罪事實迄今仍矢口否認犯行，亦無還款，犯後態度惡劣，益徵被告並無賠償告訴人2人款項之意願及能力，予以從重量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3　　日
　　　　　　　　　　　　　　　檢　察　官　周　欣　蓓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易字第14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明宏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續一字第27號），因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為有罪之陳述，本院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經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明宏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捌月；又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應執行有期徒刑參年肆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合計新臺幣壹仟陸佰貳拾伍萬肆仟柒佰參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補充「被告陳明宏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為證據外，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2罪）。

　㈡被告多次向告訴人蘇翎慧、魏秀梅實施詐騙，乃各基於同一詐欺取財目的，於密切接近之時間所為，侵害同一法益。上開各行為之獨立性均極為薄弱，難以強行分開，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各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㈢被告就犯罪事實一、二分別詐騙告訴人蘇翎慧、魏秀梅之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㈣爰審酌被告犯本案前無犯罪紀錄，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不思自食其力賺取所需，竟為私利，利用告訴人等之感情信任，先營造其資力豐厚之假象，再以工廠欠資金周轉需借款買材料或生意周轉云云訛詐告訴人等，致告訴人蘇翎慧受有新臺幣（下同）1,957萬8,291元損害、告訴人魏秀梅受有約400萬元之損害，嗣後雖各清償663萬3,561元、69萬元，然迄未能與告訴人2人達成和解，賠償其等損失取得宥恕，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手段、造成告訴人等受損害金額、被告於本院中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為免過度揭露被告個資，詳本院易字卷第47頁），及於本院審理中終能坦承犯行，知所錯誤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考量被告整體不法與罪責程度暨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重複非難程度等情狀，為整體評價後，酌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4月。

三、沒收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㈡經查，被告詐得告訴人蘇翎慧1,957萬8,291元、告訴人魏秀梅400萬元，為其犯罪所得，然業已陸續還款蘇翎慧663萬3,561元、魏秀梅69萬元，此有蘇翎慧統計之進出帳結算表、蘇翎慧申設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款交易明細、被告於104年1月28日、109年2月17日簽立之借據2張、陳揆文申設樹林區農會帳號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蘇翎慧於111年12月29日偵訊筆錄、被告於108年8月1日簽立之借據2張、告訴人魏秀梅申設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摺內頁交易明細在卷可稽（111年度他字第8463卷第4至13頁反面、第59頁反面；第65頁反面至66頁、111年度他字第5591卷第4至9頁），被告尚有合計1,625萬4,730元之不法所得（計算式：自蘇翎慧詐得金額1,957萬8,291元-還款金額663萬3,561+自魏秀梅詐得400萬元-還款金額69萬元＝不法所得1,625萬4,730元），上開款項，係屬被告犯罪所得之財物，未據扣案或實際發還告訴人，應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

　　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欣蓓偵查起訴，檢察官陳楚妍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1　　日

　　　　　　　　　刑事第十三庭　法　官　俞秀美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翊橋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續一字第27號

　　被　　　告　陳明宏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明宏於民國102年10月間與蘇翎慧結識時，隱瞞自己已婚身分，進而與蘇翎慧交往成為男女朋友，陳明宏明知無所稱之借款事由，且無還款之真意及能力，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陸續向蘇翎慧佯稱：經營之工廠運作需要周轉金，需要資金買材料，被客戶跳票，要讓工廠可以經營下去，未來要與其結婚，伊努力工作係為伊等將來，且伊有某筆家族土地之繼承權，也有中國大陸某模具公司之持股，2、3年後即能還款云云，並提供其結婚前之舊身分證照片及舊戶籍謄本訛為單身狀態，致蘇翎慧陷於錯誤，誤以為陳明宏係單身，為將來與陳明宏結婚，遂自102年11月11日起至105年7月6日止之期間，陸續借款共計新臺幣（下同）1,957萬8,291元予陳明宏，且將大部分款項轉存至陳明宏之子陳揆文（所涉詐欺罪嫌，業經本署檢察官以112年度調偵字第671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名下新北市○○區○○○號0000000000號帳戶。陳明宏先後於104年1月28日開立本票及借據、於109年2月17日開立本票予告訴人蘇翎慧作為擔保，以取信蘇翎慧。嗣因陳明宏僅還款部分，且蘇翎慧於109年間要求陳明宏提供最新戶籍謄本，始知陳明宏於102年6月間起至106年5月間止為已婚，且陳明宏自111年6月間起未再還款，迄今尚積欠1,294萬4,730元，而知受騙。

二、陳明宏於102年間，在交友網站「愛情公寓」個人資訊欄位填載：感情：「單身」、學歷：「大學/學院」、收入：「100000元以上」等不實訊息，進而結識告訴人魏秀梅，魏秀梅誤以為陳明宏將與其扶持到老，陳明宏明知當時已無參與模具工廠經營及工作，家族亦無土地，且無還款之真意及能力，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向魏秀梅佯稱：伊在臺灣、大陸都有生意，在臺灣的工廠位於桃園市桃園區，經常接獲新竹科技公司下的模具產業訂單，在大陸投資上千萬元，每年獲利200萬元，家中亦有土地經營停車場云云，復自106年11月24日起至107年7月間止之期間，佯稱：要生意周轉及擴充模具射出工廠之機器設備云云，向魏秀梅及其友人借款共約400萬元，致魏秀梅陷於錯誤，轉帳如數款項入陳明宏向其不知情之姐陳恒芳（所涉詐欺罪嫌，業經本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47811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借用之樹林區農會圳安分部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嗣陳明宏仍有331萬元款項未依約返還，魏秀梅要求至陳明宏工廠察看，並要陳明宏以所稱家族土地還債未果，並發現陳明宏在交友網站張貼交友訊息，始知受騙。

三、案經蘇翎慧、魏秀梅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樹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陳明宏於偵查中之供述 1.被告坦承向告訴人蘇翎慧佯稱其單身，並多次在網路上向孤單的老女人借款之事實。 2.被告辯稱：伊從事塑膠鋼模，靠行在藝明鋼模有限公司，在大陸有股權且在三峽有土地云云，惟被告迄今無法提出任何資料及證據以資佐證，且被告於偵查中供稱所借款項用於購買彩券之用，顯見被告向告訴人蘇翎慧、魏秀梅2人借款之理由，均係虛偽不實。 2 告訴人魏秀梅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 證明犯罪事實二、之事實。 3 告訴人蘇翎慧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 證明犯罪事實一、之事實。 4 證人陳慶祥於偵查中之證述 1.證明被告並未靠行在證人陳慶祥所開設之藝明模具雕刻股份有限公司之事實。 2.證明被告爺爺之土地於20多年均已賣出，被告並無持有土地之事實。 5 證人即被告姐姐陳恒芳於偵查中之證述 證明被告家中無土地之事實。 6 被告與蘇翎慧之對話紀錄 證明被告向告訴人蘇翎慧借款後，卻表示以向其他女人借款方式來償還告訴人蘇翎慧款項，足證被告係在網路上尋找渴望愛情及陪伴之年長女性，虛構未來遠景取得信任後，騙其等出借款項，並以「借後還前」之無本生意手法，製造償債之善意及假象，顯見被告自始即無還款之意願。 7 被告出示與告訴人蘇翎慧之戶籍謄本、被告之戶籍謄本（109年2月17日） 證明被告向告訴人蘇翎慧佯稱其為單身狀態，以詐騙告訴人蘇翎慧與其交往並同意借款與被告之事實。 8 陳揆文之新北市樹林區農會帳戶交易明細 證明告訴人蘇翎慧受詐騙後，將款項匯入陳揆文之新北市樹林區農會帳戶之事實。 9 告訴人蘇翎慧之帳戶交易明細 證明告訴人蘇翎慧受詐騙後，將款項匯入陳揆文之新北市樹林區農會帳戶之事實。 10 被告與告訴人魏秀梅之對話紀錄 證明被告向告訴人魏秀梅佯稱有工廠、有大陸股權待出售及有土地在叔叔名下等不實事項以詐騙告訴人魏秀梅之事實。 11 告訴人魏秀梅提出之被告簽立之借據、告訴人魏秀梅之存摺交易明細 證明被告向告訴人魏秀梅借款之事實。 12 陳恒芳之新北市樹林區農會帳戶交易明細 證明告訴人魏秀梅受詐騙後將款項匯入陳恒芳之新北市樹林區農會帳戶之事實。 13 被告在I-PART愛情公寓網站之個人資料 證明被告在交友網站佯刊登不實訊息，以詐騙尋求長期交往甚至結婚之告訴人魏秀梅閱覽上開訊息後而與被告進一步交往後同意借款與被告之事實。 14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3742號刑事判決及卷宗1份 證明： 1.被告於透過交友軟體認識另案被害人郭彩希，且明知無經營工廠之實，有意下注簽賭運動彩券，自109年12月18日至110年11月23日止，佯以工廠資金周轉為由，向郭彩希借款579萬5000元，涉犯刑法詐欺取財罪嫌，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判決有罪確定。 2.被告以相同手法詐騙告訴人2人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嫌。又被告就被告於上開時間，多次向告訴人蘇翎慧、魏秀梅實施詐騙，被害法益同一，犯罪時間及行為均具密接性與連貫性，評價上難以切割論斷，請論以接續犯之一罪。另被告就犯罪事實一、二分別詐騙告訴人蘇翎慧、魏秀梅之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又被告自告訴人蘇翎慧、魏秀梅2人處各收受之匯款及現金1,957萬8,291元、400萬元，為犯罪所得，扣除被告已還款部分，請均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共同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不宜執行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末請審酌被告自102年起，以同樣手法透過交友網站詐騙多名被害女子，金額高達數千萬，危害被害人財產甚鉅，且被告就本案犯罪事實迄今仍矢口否認犯行，亦無還款，犯後態度惡劣，益徵被告並無賠償告訴人2人款項之意願及能力，予以從重量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3　　日

　　　　　　　　　　　　　　　檢　察　官　周　欣　蓓





